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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探索区域协同立法。 人大区域协同立法是新时代深入实施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制度创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虽未明确使用“区域协同立法”的概念,
但是从其序言和总纲中解读出的“区域协调发展”国家保障义务可以为人大区域协同立法提供合宪性基

础。 中央立法及时回应实践之需,202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组织法》修正、202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增加相关条款,为人大区域协同立法提供了概括

性的合法性依据。 大量相关政策文件的出台以及跨域事务高质效处理的现实需要,也为人大区域协同

立法实践图景的展开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人大区域协同立法的理论基础在合宪性、合法性、合政策性、
事实性等维度得以证成。 在实践层面,人大区域协同立法既充分挖掘了地方立法的创新潜力,也不可避

免在可操作性法律依据不足的情形下形成了实然困境,面临模式凝练不足、对“协同性”存在双向理解偏

差、立法成果实效发挥刚性不足等问题。 究其成因,主要在于地方人大之间实质地位不平等、立法过程

公众参与不充分、协同立法机制不完善等方面,本质原因在于区域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

存在张力。 需要通过引入“新区域主义”视角,打破传统的区域和层级观念,推动地方之间以合作为基础

形成互惠的关系模型,在人大区域协同立法中建立区域整体利益观,超越地方利益寻求立法共识。 在理

念优化的基础上,以理性商谈作为基本方法,权衡地方人大之间的利益。 将深化公众参与作为重点,在
公众参与意识、参与能力、参与方式、参与程度等方面强化公众在人大区域协同立法中的多层次参与,寻
求各类主体利益诉求中的最大公约数,切实解决区域公共问题。 机制层面,要寻求运行机制与保障机制

整体系统性完善,在运行机制中,明确人大区域协同立法的流程,在立法的“前”“中”“后”各个环节体现

“协同性”,防止人大区域协同立法沦为形式;在保障机制中,通过优化多层次的联席会议制度、搭建常态

化的信息交流平台、探索建立利益补偿机制、衔接绩效考核机制等方式,为切实发挥人大区域协同立法

功能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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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区域协同立法①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是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

之义,其经历了由自主开展向规范层面逐步确认的回应性发展进路。 自 2014 年开始,京津冀、长三

角、酉水河流域、成渝都市圈、长株潭等区域都先后开展了区域协同立法,形成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

立法成果,但长久以来缺乏中央立法的确认与定位。 为回应发展之需,中央立法层面探索对区域协

同立法进行原则性规定,在 202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组织法》(以下简称《地方组织法》)修正、202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修

正中,都概括性授权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可以开展区域协

同立法。 2024 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探索区域协同立法。
目前学界对区域协同立法的研究呈蓬勃发展之态。 理论研究已对区域协同立法的概念、模式、

功能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实践研究既有聚焦于具体区域的协同立法实践,也有聚焦于具体领域

的区域协同立法实践,在动力机制、运行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反思和建议。 但在目前的研究中,对人

大区域协同立法的理论证成较为薄弱,实践研究呈现碎片化,缺少全景式共性凝练和学理性反思。
故而,本文旨在从多维度对人大区域协同立法进行理论证成,并且在整体视阈下对人大区域协同立

法实践困境进行审思,尝试在理念优化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困境疏解对策,推动实践的规范与完

善,并为后续制定可操作性法律规范提供一定借鉴。

一、人大区域协同立法的理论基础证成

(一)合宪性基础: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保障义务

“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的重要国家战略之一,实质性反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以下简

称《宪法》)文本之中。 一是体现于宪法序言部分的“新发展理念”。 2018 年“贯彻新发展理念”被写

入《宪法》序言第七段,作为一项国家根本任务,新发展理念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

面,其中“协调”蕴含着“区域协调”这一重要内涵。 宪法序言是否具有效力在学界存在广泛争议,形
成了“全部有效力说”“全部无效力说”“部分效力说”“模糊效力说”和“强于正文效力说”等不同观

点[1] ,其分歧更多出于对“效力”一词的不同理解,但是对于宪法序言应当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已达成

共识。 二是体现于宪法总纲部分第一条的“社会主义制度” [2] ,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社
会主义制度下的平等观超越了形式平等,其中蕴含着实质平等理念,既指向公民在法律面前的人人

平等,也包括不同群体、区域之间的集体平等,区域协调发展是其中应有之义[3] 。
我国《宪法》文本构造的重要特征在于除了传统宪法结构中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及保障、国家权

力及配置外还存在第三种结构,有学者称之为“基本国策条款” [4] ,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宪法政策性

条款” [5] ,同时也有“国家目标规定”的称谓。 国家义务的生成有两种来源:一是基于基本权利,二是

基于国家目标。 从功能角度,“新发展理念”与“社会主义制度”都对我国的发展指明了目标要求。
此类由国家目标所产生的国家义务高度依赖于立法的中介与形成,《宪法》文本中的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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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所称“人大区域协同立法”或“区域协同立法”都是指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协同立法的主体,对于立法

权交叉的跨行政区域事项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形成共识,分别依据各自的立法权限在本行政区域内制定法律规范的立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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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所生成的国家保障义务对立法机关的行为产生约束力,据此,地方立法机关对于区域协调发展

也需承担相应的作为义务。 区域协同立法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地方立法权的创新方式,在
履行区域协调发展国家保障义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合法性基础:中央立法提供规范依据

人大区域协同立法在中央立法层面具有直接和间接规范依据。 直接规范依据包括 2022 年修正

的《地方组织法》第 10 条和第 49 条,以及 2023 年修正的《立法法》第 83 条。 《地方组织法》第 10 条

和第 49 条对人大区域协同立法进行了概括性规定,首次在中央立法层面明确了区域协同立法的合

法性。 2023 年《立法法》修正,第 83 条进一步明确区域协同立法的形式载体为“地方性法规”,区域

协同立法成果的效力范围为“本行政区域或者有关区域”,并且规定相关主体可以建立区域协同立

法工作机制。 上述法律的修改为区域协同立法提供了合法性的规范依据,但是在规范类型上属于

倡导性规范,并非强制义务性规范。
间接规范依据包括三类:第一类是柔性规定在某领域地方立法加强协作。 比如《中华人民共和

国黄河保护法》第 6 条第 3 款,虽未直接明确人大之间可以开展区域协同立法,但是要求加强地方

性法规制定中的协作,能够为人大区域协同立法提供间接依据。 第二类是《立法法》中对地方立法

权限的相关规定。 《立法法》是规范我国立法活动的专门立法,第 80、81、82 条对地方性法规的制定

权限予以整体规定。 简言之,制定地方性法规通常受到以下限制:其一是不抵触原则的要求。 即在

制定地方性法规时需保证下位法不与上位法相抵触。 其二是设区的市、自治州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事项范围包括“城乡建设和管理、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保护、基层治理”等方面。 其三是不涉及

中央专属的法律保留立法事项。 在我国央地立法权限配置中,中央事务、地方事务以及央地共同事

务之间长期处于边界不明的状态。 区域协同立法的对象是跨区域事务,《立法法》中并未对“跨区域

事务”属于中央专属立法事项还是地方立法事项予以明确,但是其至少不属于《立法法》第 11 条所

明确规定的法律保留事项范围。 由此,《立法法》中虽未明确指出地方性法规可以对跨区域事务予

以规定,但是在现有的地方性法规制定权限的相关规定中,并未排除对“跨区域事项”进行地方立法

的可能,也为人大区域协同立法提供了间接规范基础。 第三类是《立法法》中有关立法与改革关系

的相关规定。 比如《立法法》的第 7 条明确规定“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

化改革的要求”,第 9 条明确规定“立法应当适应改革的需要”,“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 从中也可以释出为满足国家社会发展需要,地方立法权的行使也应当与

时俱进,人大区域协同立法就是回应时代发展需求的重要创新。
(三)合政策性基础:国家政策积极推动与引导

“政策具有指导性和灵活性,法律具有规范性和稳定性,二者协调互补,整合共生” [6] ,政策对实

践发展起到重要的引领和指向作用。 在国家政策层面,人大区域协同立法是在深入推进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层面,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地位逐步凸

显。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等文件颁布,西
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等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把

区域协调发展上升为国家七大战略之一。 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指出要“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提升和量的合

理增长”,“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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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阶段,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需要法治层面的规范与保障,
区域协同立法逐渐出现在党中央的政策文件之中。 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

规划(2020—2025 年)》 中提到“建立健全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 《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2021—2025 年)》中提出要“推进区域协同立法,强化计划安排衔接、信息资源共享、联合调研论

证、同步制定修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2021 年)中也指出

要“推进重点区域协同立法,探索深化区域执法协作”。 可见,在中央政策层面,逐步明确了区域协

同立法在处理区域公共事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重要法治保障作用,国家政策的积极推动

和引导为区域协同立法的实践奠定了良好的合政策性基础。
(四)事实性基础:跨域事务高质效处理的需要

“解决问题的功能性需要和迫于形势的结构性压力构成了推动协同发展的原始动力” [7] 。 跨域

事务处理的强烈现实需求是人大区域协同立法的事实性基础。 经济、社会事务的关联性呼唤跨区

域治理,促使了地方间必须构建良好的交流互动关系,尤其是地理位置相互毗邻的地方,在资源配

置、经济往来、公共事务处理等方面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交集。
跨域事务具有强复杂性,主要体现为两个维度:一是事务性质的公共性。 跨域问题的治理超出

了单个行政区域、单个职能部门的权限范围,事务具有本体意义上的公共性。 二是影响范围的外部

性。 组成地方对事务的处理后果可能需要由其他相关地方的人民共同承担[8] 。 区域协同立法对于

提高跨域事务处理质效具有突出优势:一是相较于非法治手段其更具规范性与稳定性。 我国长期

以来依靠区域公共政策、区域规划和各政府签订的框架协议等方式处理区域公共事务[9] ,其实施完

全依托于地方政府的自觉履约并且存在难以常态化运行的障碍。 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区域协调

发展亦需要上升为法治层面的系统性谋划,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 二是相较于统一立

法,其更具现实性和针对性。 一方面,若采取统一立法模式,会导致立法机关的压力过大。 比如要

求中央对所有跨省域公共事务进行统一立法,就不具有现实性,我国跨省域的经济区域、自然区域

众多,涉及的跨区域事项纷繁复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难以充分有效地对所有跨省域事务开展调

研和进行立法论证。 另一方面,区域协同立法更能保障立法成果的针对性。 以跨省域事务为例,一
是地方立法更具灵活性。 理论上立法级别越高,稳定性应当越强,中央统一立法难以对跨域事务的

问题予以及时回应。 二是区域协同立法中各地方的意愿表达更充分。 区域协同立法的重点在于如

何通过理性协商,达致区域公共事务处理的“最优公共解”,形成“最大公约数”,过程中各地方的磋

商程度更深,意思表示更充分,所形成的立法成果也自然更能以问题为导向,处理方案更具针对性。

二、人大区域协同立法的实然困境析出

(一)“协”:未形成共识性模式

“协”是从动态视角的考察,聚焦于区域协同立法过程,目前中央立法对区域协同立法只进行了

原则性规定,消解了人大区域协同立法的合法性质疑,但是缺少具体的可操作性规定,尚未明确人

大区域协同立法的法定模式。
在无法律的明确指引下,各地方开展区域协同立法的程序和方式存在差异。 学界尝试对纷繁

复杂的协同立法实践进行模式化提炼,主要存在两种路径:其一是根据协同行为的差异性将其区分

为“征求意见模式”“示范协调模式”和“共同协商模式”三种[10] 。 其二是以典型区域为范例,归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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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出区域协同立法的主要模式为京津冀区域的示范协调型模式、长三角区域的协商互补型模式,粤
港澳大湾区的多中心、准一体化的弱协同立法模式[11] 。 上述对区域协同立法模式的理论化凝练尝

试,凸显了不同类型的区域协同立法实践的典型特征,为系统性研究区域协同立法提供了智识基

础。 但是,现有的模式化路径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种路径仅为描述性的现象总结,缺少规范性的

理论提炼,对各种区域协同立法模式的适用前提、对象缺少理论论证。 此外,其也未明确各模式中

区域协同立法的具体程序,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不强。 第二种模式化路径采取对典型区域协同立法

特征归纳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各重点区域开展协同立法的特征,但是列举式的归纳方式,难
以抽离出其中的普遍性规律,无法为其他区域协同立法提供范式。

“协”既体现区域协同立法过程立法主体间的协作程度,也体现立法成果颁布的共时性考量,以
“协”为标准的人大区域协同立法共识性模式凝练不足导致实践中各行其是,部分人大区域协同立

法前调研不充分,立法中常态化信息交流不畅通、部分区域协同立法成果颁行时间不同步,无法聚

集形成区域共同事务的最大共识,导致区域协同立法沦为形式,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
(二)“同”:存在双向理解偏差

“同”主要是从区域协同立法成果角度的考察,是检验区域协同立法预期功能实现的重要保障

和成果检验标准。 但是对于区域协同立法成果的“同”的理解存在双向偏差,也导致实践中区域协

同立法成果内容上的共性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一方面,忽视了“同”的要求,立法成果差异大、衔接

不畅。 区域协同立法项目在地方人大之间的沟通协商上消耗了大量的成本和资源,若立法成果无

法实现规则衔接则可判定该协同立法项目并未达到预期目的。 此种情形在实践中屡见不鲜,也有

部分地方出现区域协同立法成果在后续修改过程中缺少协同,导致各地相关规则在区域协同立法

后又逐步形成差异。
另一方面,将“同”理解为“同一”。 在区域协同立法实践中,部分区域的成果呈现方式为相关地

方共同发布无实质差异的地方性法规或决定。 区域协同立法的目标是否是统一区域法制? 笔者持

反对观点,优化区域法治环境并不以区域内各地方对某一事项规定的一致性为前提,地方之间在自

然环境、经济状况、人口规模、资源存量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因此,处理区域公共事务也应当充分尊

重相关地方之间的差异性。 地方立法应当体现地方特色,在形成统一标准有必要性、合理性、可行

性的事项上可以进行统一规定,对差异性事项需要因地制宜予以规定。 区域协同立法的目标应当

为规则的衔接与协调而非规则的同一,求大同存小异才是其中奥义。
(三)立法成果实效发挥刚性不足

区域协同立法成果的规范形式载体通常为多部地方性法规,在现有的立法体制下,各地的地方

性法规对其他行政区域并不具有刚性法律效力。 若区域协同立法成果在具体规定上出现差异,各
地并不能根据本地的相关规定要求其他地方承担作为义务,导致区域协同立法成果中各地的差异

性规定难以落实。 比如 2020 年 5 月 1 日,京津冀区域共同发布了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

染防治条例,三部条例体例结构一致,分为相同的六章,第三章区域协同中均设置了一个条文对信

息共享机制进行规定,分别为北京条例的第 30 条、天津条例的第 36 条以及河北条例的第 35 条。 天

津条例与河北条例对于信息共享机制的规定较为类似,规定本地与其他两地“共同建立机动车和非

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检验数据共享机制,将执行标准、排放监测、违法情况等信息共享,推动建立京津

冀排放超标车辆信息平台,实现对排放超标车辆的协同监管”。 但是北京条例的规定就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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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本市与天津市、河北省共同建立京津冀机动车超标排放信息共享平台,对机动车超标排放进

行协同监管”。 三地条例对于信息共享平台的信息范围界定有所差异,天津市与河北省不能依据本

地条例要求北京与其建立北京条例中并未规定的信息共享平台机制。 并且,三部条例的第五章法

律责任部分均未对第三章区域协同中的规定设置法律责任。 上述现象在其他区域协同立法项目中

也普遍存在,立法成果原则性较强、促进性条款居多、较少设置具体的可操作性规则、缺少责任条

款,共同导致立法成果实效发挥刚性不足。

三、人大区域协同立法困境成因检视

人大区域协同立法的丰富实践与过程中的实质性推进难题以及后果层面的实效不足之间产生

极大落差。 究其成因,既包括本体维度的利益博弈困境,也包括实践维度的地方人大地位差异以及

体制机制缺陷。
(一)区域地方利益博弈难消解

区域协同立法是整合多元利益表达形成公共产品的过程,其在地方意志统合、利益权衡等方面

存在诸多难题。 “地方政府是各自行政区域的利益主体,有独立的利益意识,将其人格化,即视各地

方政府均为理性人” [12] 。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经济人”假设在政治领域仍然具有其适用性,自利本

性并不会因为处于政治领域而改变[13] 。 各地方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很自然地形成

了以地方经济增长绩效最大化为核心的效用目标及相应的行为逻辑[14] 。 有学者以博弈论作为分析

工具,提出地方立法机关作为博弈的双方,只有认为区域协同立法会使其获得利益,如为其带来治

理效率、促进本区域整体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等,才会选择合作的策略[15] 。 然而,在区域协同立法

中,各地方的利益、地方利益与区域利益之间本身存在一定张力。 区域协同立法需要处理多重利益

关系,既涉及地方与地方之间,也涉及区域与地方之间。
区域内各地方之间的利益存在张力。 地方利益是指行政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物质和精神

利益的总和,体现了行政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在整个国家系统中的需求[16] 。 各地在地理环境、经济发

展水平、地域性资源分配、区域公共事务处理能力、处理需求等方面都存在差异。 我国各地方虽非

完全独立,但相对独立的利益结构、绩效竞争都导致各地方必将以促进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

首要考量目标。 由于行政壁垒、地方保护主义、政绩竞争因素的存在,地方之间存在各种矛盾、隔
阂、冲突等不和谐现象,也直接影响区域协同立法进程的展开。

区域整体利益与地方利益之间存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间的矛盾[17] 。 区域协同立法担负着

“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协调发展”等众多区域发展目标。 区域发展的整体性要求与缩减地方差异

存在逻辑关联,具有发展优势的地方在特定情境下需要为区域整体发展作出利益让步。 正如在处

理个人与集体关系中经常落入的“集体行动困境”,即“尽管每个人都能获益于整体的形式或存在,
但他们不会为推进共同利益而行动” [18] ,要求各地方基于区域整体利益而牺牲自身利益也不免有

违理性。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协调”的公平诉求与“发展”的效率诉求之间存在张力。 公平的实现

需要“规范”限权,构建稳定秩序,而“效率”的实现往往需要通过赋权提供空间。 因此,区域协同立

法也是一个公平和效率的权衡过程,产生跨行政区域的利益与资源的重新配置问题,这既是区域协

同立法的价值所在,亦是难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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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人大实质地位不平等

《宪法》对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纵向关系、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横向关系并未涉

及。 学理层面,“中国的地方人大内含了三重属性,即国家意志的执行保证机关、地方党委领导下的

工作机关和地方民意的代表机关” [19] 。 作为地方民意代表机关、地方权力机关的地方人大在理论

上不存在地位上的位阶关系,即使是上级人大与下级人大之间也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因

此在应然层面,参与区域协同立法的各地方人大的立法诉求应当平等表达并被置于同等重要地位

予以考量。
实然层面,区域协同立法实践中的各地方人大却存在着各种维度的不平等,尤其是政治地位和

经济地位。 以京津冀区域为例,北京作为我国《宪法》第 143 条所规定的首都,具有突出的政治地

位,北京在经济体量上也明显高于天津与河北,“受北京的行政地位和巨大虹吸效应影响,各主体一

开始就处于一种实质不平等” [20] 。 地方间各种维度的发展差异、地位区别,都影响到相关地方人大

在区域协同立法中的话语权。 根据调研,在部分区域协同立法中,中心城市的意见起到了决定性作

用,其他地方只在中心城市所制定的示范本上进行形式上的修改,并未体现地方意志。 非中心城市

在区域协同立法中话语权缺失既导致区域协同立法成果难以体现各地方立法意愿,也导致区域协

同立法成果难以有效实施,“一个被视为客体的主体,可能会通过抵抗法律规则的实施来变相地表

达自己的意志” [21] 。
(三)立法过程民主性较为薄弱

民主立法是我国重要立法原则之一,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增强立法质效中发挥重要

作用。 区域协同立法具有跨行政区域性质,涉及更广泛空间范围内人民的利益问题,更需广开言

路,拓宽公众参与空间。 目前,我国区域协同立法实践中存在立法过程公众参与不充分的问题。 以

立项为例,目前区域协同立法项目确定中政策驱动因素较大,而通过完备的立法前调研,整合区域

所涉地方民意需求产生的区域协同立法项目较少。
一方面,区域协同立法公众参与意识不强。 第一,受限于我国公众的传统认知,将立法自然视

为公权机关的事务,与自身割裂,参与立法意识淡薄。 第二,激励机制不完善。 公众参与区域协同

立法需要付出成本,实质性激励机制的缺失增加了公众参与立法过程的负担。 第三,公众参与反馈

机制不完善。 区域协同立法中公众参与一般为向公众进行意见征集的单向模式,缺少双向意见互

动机制的构建。 公众在意见不被采纳时无法知晓相关理由,挫败公众参与立法过程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公众参与区域协同立法的方式单一、程度不足。 实践中,公众参与区域协同立法的

主体分为专家和普通公众。 专家参与方式主要包括列席立法会议、提供专家咨询、提供书面建议

等。 普通公众参与区域协同立法的渠道相对狭窄,立法过程中仅在部分环节邀请普通公众参与,并
且鉴于普通公众能力限制,以及对非自身直接相关议题的漠然,普通公众参与的形式意义大于实质

意义。 此外,目前区域协同立法公众主要是在项目启动后,通过在座谈会、听证会、立法调研中发表

意见,或者在协同立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中表达意旨,缺少公众主动向有关立法主体表达立法诉求

的渠道和机制。
(四)协同立法的机制亟待完善

“随着区域协调发展的逐步深入,中间层的区域协同立法必定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立法现

象” [22] 。 区域协同立法实践先行的生成逻辑超越了理性建构的规范逻辑,其并非通过立法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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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而成,而是在地方探索和中央推动结合下逐步成型的。 “区域协同立法”在中央层面大多

以倡导性表述出现在相关的政策文件中。 《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的修改为区域协同立法提供了

一定的规范基础,但并未提供具体指引。
充分发挥区域协同立法功能在微观层面需依托完善的工作机制。 目前,地方人大间开展区域

协同立法的组织、程序、方式、时限等事项都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在尝试与修正中反复校验。 区域协

同立法的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都存在较大不足,机制的不健全不仅导致地方人大参与区域协同立

法动力不足,而且造成区域协同立法过程中信息沟通、共识凝练的阻滞,对区域协同立法发挥实效

产生重大影响。 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以签署框架协议明确区域协同立法机制、固化区域协同立法制

度的方式也存在刚性不足的问题,这些协议文件只能以自我约束的方式产生效力,却不具备外部法

律约束力。

四、人大区域协同立法的困境疏解路径

(一)理念优化:“新区域主义”的视角转换

区域协同立法作为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新生事物,尚未凝练出融贯适用的整体性理论,但是作为

提升区域治理能力的重要创新,可以在区域治理理论中提取相关理论资源。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加强跨国区域之间联系互动成为西方地

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关注焦点,由此也相继形成了“统一政府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 “新

区域主义”等理论观点[23] 。 20 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教授诺曼·帕尔墨首先提出了“新区域主义”
(New

 

Regionalism)。 “新区域主义”将跨域治理看作是多种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对话和谈判的过程,
改变了“统一政府理论”下的科层制模式和“公共选择理论”下的市场化竞争手段。

区别于传统的区域发展理论,“‘新区域主义’没有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甚至没有清晰的范畴

界定,代表的是当前出于区域协调发展和一体化追求的一系列运动的总和” [24] 。 新区域主义的核

心观点包括:一是区域具有生成性。 一个区域或者中心的出现是超越理性建构的,往往跨越已有的

功能或者行政边界。 二是秉持区域整体利益观。 “新区域主义”强调区域整体利益的维护和实现。
三是行动主体的多元化和合作的多层次化。 区域中的不同利益主体通过横向合作和交流构筑起具

有弹性的网络,将重点放在“区域财富”的积累与“区域内部力量”的动员和竞争优势的培育上。 主

张跨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以及其他参与主体的合作化、网格化治理。 四是强调中心城市与周边

地区的协同共生,具有紧密的关联性。 五是主张区域的发展不应只考虑经济的增长,还必须考虑社

会、环境的发展成本和收益,将社会因子、环境因子和经济因子紧密结合起来[25] 。
“新区域主义”对我国区域协同立法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良好的视角。 首先,在“新区域主义”

视角下,区域整体利益诉求具有优先性,强调区域整体利益的维护和实现,打破了传统的区域和层

级观念,推动地方之间以合作为基础形成互惠的关系模型。 要求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参与区域

协同立法应当具备区域整体利益观,超越地方利益寻求立法共识。 其次,“新区域主义”强调行动主

体的多元化与合作的多层次化,在新区域主义看来,公民的积极参与,政府与公民之间建立的相互

信任、相互依赖与相互合作关系是区域治理的社会与道德基础。 这就要求区域协同立法过程中应

当广泛听取相关利益主体的立法意愿,不仅包括相关地方人大之间开展协调工作,立法项目利益相

关的各地方组织、单位、个人也应当广泛参与到区域协同立法工作之中,同时,区域协同立法也可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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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民间合作交流,组织建设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交流合作机制。 再次,“新区域主义”注重协商

和谈判的过程。 在人大开展区域协同立法的过程中,应当打造多元多层次的沟通交流平台,通过信

息的互通和立法诉求的表达,协商形成区域事务处理的共识性方案。 最后,“新区域主义”主张区域

发展的综合性,人大区域协同立法在项目选择上,应当直面区域发展过程中的各类型问题,综合平

衡区域整体环境保护、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文化繁荣等各方面的立法需求,拓展区域协同立法项目

事项范围。 通过引入“新区域主义”视角,把握其中的核心要义,可以为我国地方人大区域协同立法

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依据,充分发挥人大区域协同立法的功能。
(二)基本方法:平等基础上的理性商谈

“追求利益是人类最一般、最基础的心理特征和行为规律,是一切创造性活动的源泉动力” [26] 。
立法和利益分配息息相关,正如有学者所言:“法律关系实际上就是利益关系,立法过程也就是利益

的分配过程。” [27]与“新区域主义”理论相契合,区域协同立法过程中应当加强多元行动主体的合

作,其中涉及跨行政区域的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利益平衡是所有区域合作普遍需要面对

的难题[28] 。 区域协同立法只有在合作收益超过合作成本的情况下才会顺利展开,由此,问题关键在

于如何处理区域利益与地方利益,地方利益与地方利益之间的张力问题。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提供了可能的方法路径,根据该理论,以话语伦理学为基础的理性商

谈是达成团结的基本途径,哈贝马斯尝试将普遍理性植根于人与人的沟通交往行为之中。 交往主

体要获得“无强迫的共识”需要基于三个基本理论预设,其中“理想言语情境”是沟通的前提和基础。
要求沟通或协商的参与者必须是真诚且具有平等对称的地位和权利,每个参与者能够提出问题,并
对相关问题进行辩护或加以反驳。 只有在理想化的交流语境下,才能使沟通和对话有效进行,从而

保证共识达成的合理性。 因此,区域协同立法中地方人大之间取得有效共识亦必须基于平等对称

的地位之上。
保障地方人大平等参与对提升区域协同立法质效具有重要意义,平等尊重就是“对他者的包

容,而且是对他者的他性的包容,在包容过程中既不同化他者,也不利用他者” [29] 。 在理念上需突破

长期以来对中心城市在区域协同立法中发挥支配作用的思维习惯,非中心城市的地方人大需要基

于自身的立法需求,勇于表达和争取自身利益。 在立法成果中实现既确认区域事务的共同性,又凸

显各地方的特殊性立法需求。 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只有沟通程序才能超越主体与客体的两分图

式,才能跨越传统哲学先验与经验的两难思维[30] 。 法律所设定的“权利体系”需要透过公共讨论和

对话来阐释和塑造,参与立法过程的讨论者需要超越个人视角尝试站在他人角度看待问题[31] 。 在

区域协同立法过程中需要提供“对话”资源、搭建“对话”场域。 首先,需要保障立法信息互通共享,
拓宽信息交流渠道;其次,在决定立法计划、立法项目、立法内容的过程中要通过联席会议、线上交

流、重难点问题联合攻关等多种方式,保障各地人大意见充分表达,并且相关建议和意见应当在区

域协同立法过程中的阶段性文本里有所呈现;最后,在草案文本形成后,若形成示范本,各地方人大

应当在此基础上进行符合各地实际情况和需求的实质修改,修改过程中也应当加强沟通,使立法成

果不偏离该区域协同立法项目的原则和基本框架。
(三)重点突破:深化公众的多层次参与

立法中的公众参与是现代法治的要求,区域协同立法是地方民主实践的重要体现,公众参与的

效果可以作为衡量地方民主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 区域协同立法由于涉及多个地方,公众参

332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30 卷第 6 期　 　 　

与所涉范围更为广泛,民主性的增加意味着参与主体、利益诉求的复杂多样。 应当拓展区域协同立

法公众参与渠道,增强公众参与程度,在区域各类主体的利益诉求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切实解决区

域公共问题。
一方面增强公众在区域协同立法中的参与意识,提升公众参与立法的能力。 公民参与立法的

热情与主动性离不开民主环境和民主传统,法律作为公意的体现,应当凝聚公众对公共事务的表达

和认知。 要塑造良好的公民意识,增强公众对参与民主政治生活的主动性;要增强其参与立法的荣

誉感,激发公众参与热情,提升公众自觉参与立法等政治生活的认知,培养公民参与意识,塑造公民

公共理性[32] ;要建立公众参与区域协同立法意见反馈机制,对公众意见以发布会、信函、邮件、电话

等方式进行采纳情况或者未采纳理由的说明[33] 。
另一方面增强公众的参与程度,拓展公众参与方式。 区域协同立法涉及更广泛区域中公众的

利益表达,因此在区域协同立法中应当深化公众的参与程度,并且强调公众的实质性参与。 无论是

区域协同立法前的立法项目征集,区域协同立法项目编入立法规划、计划,还是立法中的草案文本

修改完善,立法后评估过程中的意见收集,均应当广泛征求区域协同立法项目所涉及地方的公众意

见。 同时,在参与方式上也需进一步拓展。 如对区域协同立法项目的选定,可以在人大网站上设置

固定的信息收集处理平台,通过地方协同公开征求立法项目、地方协同开展立法前调研等方式确定

区域协同立法项目,将其纳入地方立法规划、计划之中。 也可以通过信息技术扩大公众参与区域协

同立法的途径,如在人大、政府官方网设置评议专栏以及设置接收公众评议的电话、传真、信函及电

子邮件。 区域协同立法过程中要更加重视实地调研与座谈会相结合,区域协同立法项目所涉及的

利益相关主体的意见都要有所表达,才能在综合考量的基础上作出理性决策。
(四)机制完善:运行与保障机制系统推进

区域协同立法的逐步完善、发挥实效,需要良好的运行机制与保障机制。 其中运行机制衔接区

域协同立法各相关主体和要素,推动其互相联系和协作,以区域协同立法各个环节的良好运行充分

实现立法目标。 保障机制则是为区域协同立法顺利运作提供外部支撑。 二者产生良好的互动模

式,共同推进区域协同立法的高质效发展。
优化人大区域协同立法运行机制。 人大区域协同立法经过完整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过程,涉及

多个地方之间的协同关系,为实现其预设功能,需要明确其运行流程(图 1)。

图 1　 人大区域协同立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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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 所示,在人大区域协同立法的运行过程中,立项环节应当扩展立法项目来源,对于关系

紧密、较为固定的整体区域可以加强人大立法规划和计划的沟通协调,探索建立区域协同立法项目

库,制定区域协同立法规划,常态化开展地方人大联合调研工作,确定具有现实立法必要性的跨区

域事项。 立项后选择符合实际需求的起草模式,可以召开人大联席会议确定立法项目是采取共同

协商分别起草的方式,还是由一地起草形成示范本再由各地分别修改的方式确定草案文本。 草案

文本经过多次协商、反复修改,重难点问题联合攻关,形成最终草案后分别提交各地方人大予以审

议。 对于人大区域协同立法项目的草案,在审议中应当增加协同性考量要素,审查草案中的相关规

定是否实现了相关事项区域法制协调的目标,一般经过修改和二次审议后提交表决。
在立法过程中,人大区域协同立法相较一般地方立法项目应当在各环节加强人大之间的交流

沟通,若出现地方认识差异大、立法共识无法取得、存在根本性差异无法调和的情况,应当及时终止

或中止该区域协同立法项目,因为此时区域协同立法目标不存在实现可能性,继续推进会造成立法

资源的浪费。 人大区域协同立法在依托现有地方性法规制定程序外,还可以探索建立交叉备案机

制及以“协同性”为重要标准的区域协同立法后评估机制,评估区域协同立法的实施效果,依照法定

程序对相关法规予以修改完善。
同时,要优化人大区域协同立法保障机制。 人大区域协同立法的顺畅运行需要多元的外部保

障机制。 比如完善多层次的立法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决策层面的联席会议和工作层面的联席会议;
搭建常态化的立法信息交流平台,畅通信息交流渠道,做到立法信息互通和立法资源共享;探索建

立协同立法利益补偿机制,有效权衡地方利益与区域共同利益,提升各地方参与区域协同立法的动

力;衔接地方政绩考核机制,将区域协同立法中所设置的区域性义务实施情况、区域协调发展情况

作为考核指标,定期做出客观评价;加强区域协同立法理论研究机制,形成区域协同立法理论研究

成果,指导区域协同立法实践。

五、余论:积极探索具体的法治化路径

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时代命题之下,探
索法治中国建设的具体路径极为重要。 区域法治是我国法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协同立

法作为推动区域法治发展的重要抓手,法治化也是其必然发展趋向。 目前中央立法层面还只进行

了原则性规定,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则缺失导致地方创新性做法存在超越法治框架的风险。 区域协

同立法也已在长期实践中析出了很多共性问题,比如在主体层面缺少区域协同立法常态化的组织

以及职权配置,缺少对区域协同立法各环节的具体制度设计,缺少对区域协同立法文本备案审查的

特殊性标准设置,都需要中央立法的顶层设计予以回应。 虽然此次《立法法》修改并未对区域协同

立法作出具体规定,但是明确了区域协同立法的合法性地位,这是区域协同立法法治化进程的第一

步。 在今后的立法、修法中,应当处理好统一立法、区域协同立法、地方立法之间的层次关系,吸收

各地方区域协同立法的制度设计经验,积极探索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法治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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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tutional
 

basis
 

for
 

regional
 

cooperative
 

legislation.
 

Central
 

legislation
 

has
 

responded
 

to
 

the
 

needs
 

of
 

practice
 

timely 
 

with
 

amendments
 

to
 

the
 

Organic
 

Law
 

of
 

Local
 

People s
 

Congresses
 

and
 

Local
 

People s
 

Governments
 

in
 

2022
 

and
 

to
 

the
 

Legislation
 

Law
 

in
 

2023 
 

which
 

added
 

relevant
 

provisions
 

and
 

provided
 

a
 

general
 

legality
 

basis
 

for
 

regional
 

cooperative
 

legislation.
 

A
 

large
 

number
 

of
 

policy
 

documents 
 

as
 

well
 

as
 

the
 

practical
 

need
 

for
 

high-quality
 

and
 

efficient
 

handling
 

of
 

cross-regional
 

affairs 
 

have
 

also
 

provided
 

sufficient
 

basis
 

for
 

the
 

practice
 

of
 

regional
 

cooperative
 

legislati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regional
 

cooperative
 

legislation
 

has
 

been
 

proved
 

in
 

the
 

dimensions
 

of
 

constitutionality 
 

legality 
 

compatibility
 

with
 

policy
 

and
 

factuality.
 

In
 

practice 
 

regional
 

cooperative
 

legislation
 

by
 

local
 

people s
 

congresses
 

not
 

only
 

fully
 

exploit
 

the
 

innovation
 

potential
 

of
 

local
 

legislation 
 

but
 

also
 

inevitably
 

face
 

a
 

real
 

dilemma
 

in
 

the
 

case
 

of
 

insufficient
 

operational
 

legal
 

basis 
 

faced
 

with
 

insufficient
 

modelling 
 

understanding
 

bias
 

of
 

cooperation 
 

and
 

insufficient
 

rigidity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legislative
 

achievements.
 

The
 

reasons
 

lie
 

mainly
 

in
 

the
 

unequal
 

substantive
 

status
 

of
 

local
 

people  s
 

congresses 
 

insufficient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and
 

imperfect
 

mechanisms
 

for
 

cooperative
 

legislation.
 

And
 

the
 

essential
 

reason
 

lies
 

in
 

the
 

game
 

of
 

interests.
 

It
 

is
 

necessary
 

to
 

break
 

the
 

traditional
 

regional
 

and
 

hierarchical
 

concepts
 

by
 

introducing
 

the
 

perspective
 

of
 

new
 

regionalism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model
 

between
 

localities
 

on
 

the
 

basis
 

of
 

cooperation 
 

to
 

establish
 

a
 

regional
 

view
 

of
 

overall
 

interests
 

in
 

regional
 

cooperative
 

legislation 
 

and
 

to
 

seek
 

a
 

legislation
 

consensus
 

beyond
 

local
 

interests.
 

On
 

the
 

basis
 

of
 

conceptual
 

optimization 
 

rational
 

negotiation
 

is
 

used
 

as
 

the
 

basic
 

method
 

to
 

weigh
 

the
 

interests
 

of
 

local
 

people s
 

congresses.
 

The
 

deepening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s
 

taken
 

as
 

a
 

priority 
 

and
 

the
 

multi-level
 

participation
 

of
 

the
 

public
 

in
 

regional
 

cooperative
 

legislation
 

is
 

strengthened
 

in
 

term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wareness 
 

participation
 

capacity 
 

participation
 

mode
 

and
 

participation
 

degree 
 

so
 

as
 

to
 

seek
 

the
 

greatest
 

common
 

denominator
 

among
 

the
 

interests
 

of
 

various
 

subjects
 

and
 

effectively
 

solve
 

regional
 

public
 

problems.
 

At
 

the
 

mechanism
 

level 
 

it
 

seek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systematic
 

improvement
 

of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safeguard
 

mechanism.
 

In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the
 

process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 
 

and
 

cooperation
 

should
 

be
 

reflected
 

in
 

all
 

process
 

of
 

the
 

legislation 
 

so
 

as
 

to
 

prevent
 

it
 

from
 

being
 

reduced
 

to
 

a
 

mere
 

formality.
 

In
 

the
 

safeguard
 

mechanism 
 

through
 

optimizing
 

the
 

multi-level
 

joint
 

meeting
 

system 
 

setting
 

up
 

a
 

regular
 

information
 

exchange
 

platform 
 

explo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benefits 
 

and
 

linking
 

up
 

the
 

performance
 

assessment
 

mechanism 
 

safeguards
 

have
 

been
 

provided
 

to
 

ensure
 

the
 

function
 

of
 

regional
 

cooperative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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